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对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0007号建议的答复

晏春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东风水库二级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第0007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东风水库基本情况
东风水库为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是玉溪中心城区的主要饮用水水源，供水覆盖人口近40万人，保护目标为III类水质。东风水库径流面积达309.5km2，其中：一级保护区22.19km2（其中水域面积2.61km2），二级保护区154.62km2，准保护区132.69km2，目前，一级保护区基本实现封闭管理，污染得到有效遏制，二级保护区面积较大，主要覆盖江川区九溪河流域、董炳河流域，特别是九溪河区域，二级保护区基本覆盖了江川区九溪镇的绝大部分区域，存在大量村庄、农田、道路等人类活动。近年来，由于东风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的重要地位，导致经济发展与水源保护矛盾突出，保护区涉及的九溪镇、安化乡等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对二级保护区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水源地保护区管理要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矛盾较为突出。

二、玉溪市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工作开展情况

（一）补偿机制建设情况。2017年市政府印发了《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明确建立由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环保局、林业局等部门组成的市级协调机制，负责全市生态保护补偿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研究解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协调跨行政区域及产业间环境问题的监督管理。2019年市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等九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了《玉溪市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工作方案》，明确推动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市场化运作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二）工作开展情况。水利、生态环境、财政三部门加强协调配合，积极探索推进重点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立和落实。一是2019年制定出台了《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跨界河流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方案（试行）》的通知（玉政办通〔2019〕6号），在各县区交界处设置断面实施监测考核，为地区间流域补偿权责利划分提供了数据支撑，也为全市推进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撑；二是实施了2019年跨界河流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项目。通过积极争取，纳入2019年第二批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以及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奖励范围。涉及我市八个县（市、区）、河流4条，总投资5537.08万元，其中补偿资金主要为中央资金1399万元。依据流域各断面考核结果对红塔区补偿41万元，通海县补偿41万元、澄江县补偿487万元、华宁县补偿203万元、易门县补偿101万元、峨山县补偿142万元、新平县补偿303万元、元江县补偿81万元；建立《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区跨界河流董炳河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试点方案》，根据监测考核结果，2019年使用省级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奖补红塔区、江川区各50万元，合计100万元。
（三）主要存在问题。一是上级资金配套尚不成制度、地方配套政策不明朗。在中央、省级专项资金层面补偿范围偏窄，主要集中在森林、草原、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同时补偿标准普遍偏低，不适应不同生态区域的实际情况，补偿资金支付和管理办法也不完善。以我市涉及的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奖励项目为例，争取到的是2019年第二批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来作为试点，而不是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由于上级资金来源的不明确，地方的相应资金配套政策也难以明确，导致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和补偿方式单一；二是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签订率低，探索实施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工作滞后。我市制定出台的相关文件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完善辖区内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但由于市、县（市、区）财政均较为困难，无法支持和保障设立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资金，造成跨州（市），市内县（市、区）间暂未签订相关补偿协议。在引导形成“流域共治”、“多元化”、“市场化”、“造血式”补偿的有益尝试、探索不够。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加快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为做好玉溪市生态保护补偿工作指明了方向，后续补偿机制体制将趋于完善、补偿资金来源也将不断拓宽，体现“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付费、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随着中央、省级层面的政策、资金安排的不断完善，玉溪市也将会不断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明确资金来源，积极探索和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包括东风水库九溪河流域在内的全市生态保护补偿工作不断深入。九溪镇为东风水库保护区为涵养保护水源地作出了贡献，由此放弃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利益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我局作为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推进的协调部门之一，将积极推进东风水库二级保护区作为全市生态保护补偿工作重点加以推进。结合董炳河生态补偿试点的经验和市级财力情况，进一步有序推广、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由受益方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奖补、区域协作等方式，对水源保护方进行补偿，促进制度化、常态化，协调好东风水库水源地保护区管理要求与九溪镇经济社会发展矛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积极争取生态环境保护资金，支持流域污染防治工作。发挥生态环境部门渠道优势，指导江川区做好涉及东风水库水源保护区项目包装，争取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省级环保专项资金工作，降低地方水源地保护治理财政压力。目前涉及九溪镇区域“东风水库二级保护区九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已完成可研阶段前期工作，已在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申请库进行了申报，通过了省生态环境厅审查，将作为拟推荐入储备库项目报生态环境部，市生态环境局将加强与省厅汇报协调，争取该项目尽快进入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储备库，获得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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